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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批准后申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航天通信的委托，担任本次公司申请以股东

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的财务顾问，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在审慎调查的基础上出具

财务顾问报告。 

航天通信已声明向本财务顾问提供了为出具本财务顾问意见所必需的资料，

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诺愿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本财务顾问核查不构成对航天通信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财务顾问

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航天通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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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财务顾问意见中有如下特别含义： 

航天通信、公司 指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 指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建投证券、本财务顾问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财务顾问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

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动退市的

财务顾问意见》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指 
《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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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绪  言 

鉴于航天通信对 2016-2018 年度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经审计的公

司 2016-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ST）。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继续为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暂停上市。依据《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的通知》（上证发[2020]100 号）的规定，因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暂停上市，故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及原配套业务规则实施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相关程序。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规定，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

财务会计报告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

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不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上交所将在

公司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此外，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程中。目前公司2019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

且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其认定事

实，导致公司出现2016-2018年度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公司将触及原《上市公

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退市整理期股价波动给中小股东造成影响，根据《退

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拟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交所的交易，并在取得上交所终止上市

批准后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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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顾问承诺与声明 

一、财务顾问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

专业意见与航天通信公告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已对航天通信公告文件进行核查，确信公告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

定。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退市工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有充分理由确信航天通信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就航天通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

财务顾问内核机构审查，并获得通过。 

（五）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内部防火墙

制度。 

二、财务顾问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与本次主动退市当事方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航天通信

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所发表的财务顾问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二）本财务顾问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航天通信提供。有关资料提供

方已对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对其所提供的一切书面材料、文件或口头证言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核查意见失实

或产生误导的重大遗漏。 

（三）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四）本财务顾问并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本财务顾问意见也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与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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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交所 

股票简称：*ST 航通 

股票代码：600677 

股份数量：521,791,700 股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解放路 138 号 

公司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解放路 138 号 

联系电话：0571-87034676 

电子邮箱：stock@aerocom.cn 

经营范围：航空器部件的维修、停车业务（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通信产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通信产品开发，通信工程、通信设备代维，

计算机网络服务（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经营）；轻纺产品及原辅材料、轻纺

机械、器材设备及配件、针纺织品、百货、化工产品及原料、管材及管件的生产、

销售，纸、纸浆、木材、橡胶、农产品（不含食品）、工艺品、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进出口贸易，实业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经审批

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讯设备、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医疗器械

（限国产一类）、制冷设备、汽车零部件、电站设备及辅机、液压件、印刷电路

板、工具模、环保产品、塑料制品的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仪器仪表的修理，

经济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工程设计以及硬件销售、维修，计算

机系统集成，楼宇智能化系统、电子监控设备及系统、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防雷

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仓储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服务，水电安装

及维修，航天产品、航空航天通讯设备、电子产品、航天配套产品的研制、销售，

航空器部件的设计、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众创

空间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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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简要历史沿革 

航天通信前身浙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87年2月3日经浙江省轻工业厅（87

）轻办字49号文《关于同意成立浙纺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批准设立。1993年9

月，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其后进行多次配股、送股及转股。2006年6月，公司进

行股权分置改革。2013年11月，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90,255,730 股，

注册资本增加至 416,428,086元。2015年11月，公司向邹永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注册资本增加至521,791,700元。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公司主营业务 

航天通信主营业务主要由信息通信产业、航天防务与装备制造构成。 

（1）信息通信产业 

信息通信产业主要包括有线通信装备、无线通信装备、机载通信、车载通信

、电力通信以及通信服务类产品。公司是掌握着较强的专网技术开发能力、核心

通信装备设计制造能力和通信系统总成能力，某些专业通信技术领域处于行业内

领先地位，在军用通信专网，以及电力、能源、公安等行业民用专网建设中发挥

着一定的作用。 

有线通信主要包括电缆通信传输设备、光传输设备、交换机等产品，主要客

户为部队，产品在国内有线传输设备领域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无线通信主要包

括集群通信系统、车载短波电台等专业通信设备，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广泛应用

于公共安全、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等多个专业领域。 

机载通信主要包括机载电台、导航设备、无线电罗盘、通信控制器等产品，

主要应用于军品市场，并逐步向民用航空市场拓展；车载通信主要为军、民用通

信行业提供指挥控制、应急通信系统集成，特种车辆改装和方舱制造，以及加固

类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综合控制类设备、图像处理及显示类设备、小型机器人等

产品，主要客户为部队、军工科研院所、省市人防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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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通信主要包括电力信息化、自动化、电网智能化、优化能源管理等产品

的开发、应用、销售，服务客户遍及电力、石化、公安等多个行业及领域。 

通信服务方面主要包括通信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通信工程施工及网络优化服

务、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等业务，覆盖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

州等地，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等，公司在

通信服务领域具备经营十几年的行业经验，获得客户的较高认可。 

（2）航天防务与装备制造 

公司研制生产的航天防务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国内外知名的产品品

牌和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具备承研承制多种航天型号配套产品的能力，主要产

品包括航天地面配套产品、导弹壳体、空气舵、转台等，主要客户为各军兵种、

主机厂、科研院所等。 

2、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00,231.30 406,444.63 969,563.93 782,552.63 

净利润 -7,170.85 -136,980.87 -249,943.68 -79,768.22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79.00 -83,588.52 -146,987.76 -51,202.70 

资产总计 579,795.79 628,279.97 1,070,591.45 1,252,893.88 

负债合计 537,594.52 585,708.67 1,042,077.05 971,699.40 

股东权益 42,201.27 42,571.30 28,514.40 281,194.48 

资产负债率(%) 92.72% 93.22% 97.34% 77.56% 

数据来源：2020年数据取自2020年三季报（未经审计）；2019年数据取自2019年年度报告； 

2017年、2018年数据取自追溯重述更正后数据。 

二、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航天通信总股本为521,791,7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67,967,031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453,824,669股；航天科工持有航天通信100,207,883

股股份，占航天通信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20%，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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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出具日，航天通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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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主动退市方案 

一、航天通信主动退市方案 

航天通信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交所的交易，并在取得上

交所终止上市批准后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二、航天通信主动退市的原因 

鉴于航天通信对 2016-2018 年度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经审计的公

司 2016-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ST）。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继续为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暂停上市。依据《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的通知》（上证发[2020]100 号）的规定，因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暂停上市，故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及原配套业务规则实施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相关程序。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规定，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

财务会计报告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

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不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上交所将在

公司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此外，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程中。目前公司2019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

且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其认定事

实，导致公司出现2016-2018年度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公司将触及原《上市公

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退市整理期股价波动给中小股东造成影响，根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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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拟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交所的交易，并在取得上交所终止上市

批准后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三、主动退市事项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1、航天科工 

2021年1月6日，航天通信收到航天科工《关于同意航天通信主动退市和提供

现金选择权有关事项的函》，航天科工同意航天通信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

止上市并提供现金选择权。 

2、航天通信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航天通信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2021年1月8日，航天通信独立董事就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之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已经充分披露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方案、退市

原因及退市后的发展战略，包括经营发展计划、异议股东保护的专项说明等，认

为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方案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4.同意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相关议案及事

项。” 

2021年1月9日，航天通信将公告披露公司退市原因、退市后发展战略以及异

议股东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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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动退市事项尚需履行的程序 

航天通信本次主动退市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须取得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同时须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批准。 

五、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 

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启动

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 

1、现金选择权申报主体 

公司将向包括异议股东在内的除航天科工及所持公司股份为限售股的股东

外的公司其他全体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登记在册的航天通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

权需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限售、已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实施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其股东账户持有的不存在限售、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申报完成后被限售、

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

择权申报自限售、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发生时无

效。 

（2）已提交航天通信股份作为融资融券交易担保物的股东，须在现金选择

权申报期截止日前将航天通信股份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划转到其普通

证券账户中，方能行使现金选择权。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申报现金选择

权股东，须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办理完提前购回手续，方能行使现金选

择权。 

2、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为航天科工。 

3、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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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人民币 4.18 元/股。 

4、股权登记日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5、申报方式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6、申报时间 

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另行确定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具体时间

以公司公告为准。 

7、申报数量 

扣除航天科工持有的公司 100,207,883 股股份及所持公司股份为限售股的股

东持有的公司 67,967,031 股股份，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内，航天科工需为不超

过 353,616,786 股股份提供现金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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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审阅了航天通信本次主动退市所涉及的决策文件、法律意见书等

资料，依照《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针对航天通信

拟通过召开股东大会实施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出具财务顾问意见： 

一、关于航天通信主动退市方案合规性的核查 

2021 年 1 月 8 日，航天通信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航天通信独立董事就主

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发表独立意见。2021 年 1 月 9 日，航天通信将公告披

露公司退市原因、退市后的发展战略以及异议股东保护机制，并将于同日发出《航

天通信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航天通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须取

得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同时须经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航天通信本次主动退市方案已按照《退市制度的

若干意见》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批准程序。航天通信本次以股东大会方

式主动终止上市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上交所上市规则》中对主动退市对信息披露

的相关要求。 

二、关于对异议股东保护的核查 

航天通信已在《公司章程》中对主动退市股东大会表决机制以及对决议持异

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本次以股东大会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经航

天通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另行确定现金选择权申报日，航天科工向包

括异议股东在内除航天科工及所持公司股份为限售股的股东外的公司其他全体

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财务顾问经过核查后认为：本次航天通信对主动退市股东大会表决机制以及

对决议持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符合《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

相关规定。 



16 

 

三、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航天通信本次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股票在上交

所的交易，符合《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已充

分披露退市原因及退市后的发展战略，并已在《公司章程》中对主动退市股东大

会表决机制以及对决议持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做出专门安排。航天通信本次主

动退市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